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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李少鈞
電話：03-8462860#307
電子信箱：yakaw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吉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4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設字第114017956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550000A_1140179565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環境部為落實校園空氣污染陳情通報及防護作業，請貴校

於通報案件時加註校園通報，並詳填相關資訊，以利環境

部後續稽查管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9月4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140083495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昇兒少校園空氣品質，環境部114年8月11日召開「提

昇兒少校園空氣品質研商會議」，向各級地方環保機關說

明該部將啟動校園空污四重防護措施，其中第3重防護為

「污染通報及陳情追蹤」，係各級學校單位透過多元公害

污染陳情管道通報空氣污染陳情案件後，由各地方環保機

關啟動污染案件稽查。

三、為利環境部有效稽查及管考，請貴校利用環境部8大公害陳

情受理管道通報校園之空氣污染陳情案件，並記載下列事

項：

(一)向受理人員告知或於網頁及APP之陳情備註註明為「校園

通報」陳情案件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400038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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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說明污染案件之事、時、地、物資訊，如發生時間或是

否於特定時間發生、該狀況是否具持續性及味道特質

……等，俾有助於稽查人員掌握資訊；另依空氣污染防

制法規定，如查有污染違規情節，且其對學校有影響，

將從重處罰。

四、檢附本案多元受理管道資訊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

39


